


有道轮胎有限公司扩建年产 200 万套高性能全钢载重子午胎 

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是通过对有道轮胎有限公司扩建年产 200 万套高性能

全钢载重子午胎生产线项目及所在区域有关环境问题的调查，获取公众对该项目

的意见和建议，强化社会监督，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调查

形式主要包括：网站公示、报纸公示、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等；调查内容主要

分为第一次公众参与调查、第二次公众参与调查和报批前公示，具体内容如下。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承担环评

工作的机构后 7个工作日内，向公众公告有关项目信息和环评工作信息。我公司

于 2023 年 10 月 11 日 在 有 道 轮 胎 有 限 公 司 官 方 网 站

（https://www.eudemontires.com/news/182.html）进行了网络公示，向公众介

绍了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

意见的主要方式，并公开了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

位的名称等，公示内容详见附件。 

2.2公示方式 

我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1 日在有道轮胎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上进行第一次公

示，公示的内容及时限符合《办法》要求，截止公示结束未收到相关的反对或赞

同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2024 年 12 月 31 日，淄博东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取得了《山东省生态环

境厅关于<淄博东岳经济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3-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审查意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

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

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

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

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二）本办法第

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三）

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该项目位于淄

博东岳经济开发区内的建设项目，该产业园区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根据上述第一款规定，本公司在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

示时将 10个工作日缩短为 5个工作日，并免于张贴公告。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我单位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进行了征求

意见稿公示，公示方式包括网络公开、两次报纸公开，公示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

目概要、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内容。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我公司第二次公众参与公告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在 有 道 轮 胎 有 限 公 司 官 方 网 站

（https://www.eudemontires.com/news/183.html）进行了网络公示，公示时

间为 5个工作日，其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3.2.2报纸 

我公司在当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淄博日报》于 2025年 1月 4日、1月 5

日两次公开第二次公众参与公告。 

 

 





 

第一次报纸公示 



 

 





 

 第二次报纸公示 

  



3.2.3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三十一条第三款免于张贴公告方式。 

3.3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接收到公众的电话、邮件、书面信件或其他

任何关于本项目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反馈意见。 

4.报批前公开情况 

4.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本次公开内容为《有道轮胎有限公司扩建年产 200万套高性能全钢载

重子午胎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及《有道轮胎有限公司扩建年

产 200 万套高性能全钢载重子午胎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此次公示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4.2公开方式 

我公司的公众参与说明和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25 年 1 月 9 日在有道轮胎有

限公司官方网站（https://www.eudemontires.com/news/184.html）进行了网络

公示，其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2018年第 4号）的

要求。 



 





附件 1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内容 

 
 

有道轮胎有限公司扩建年产 200 万套高性能全钢载重子午胎生产线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项目名称：有道轮胎有限公司扩建年产 200万套高性能全钢载重子午胎生产线

项目 

2、建设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唐山镇淄博东岳经济开发区有道轮胎有限公司现有

厂区内 

3、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总占地 120亩，总建筑面积 7.1万平方米，利用原有子午胎车间 5.2万平方米，新

建成品立体库建筑面积 18988平方米，购置设备 210台（套）。利旧现有闲置备用硫化机 23

台，新建密炼机 5台、硫化机 102 台和部分成型、压延设备，配套建设相关辅助设施，以天

然胶、合成胶、炭黑、钢丝等为主要原材料，经过密炼-钢丝帘布制备-内衬层及各种胶片制

造-胎体帘布制造-带束层制造-胎面、胎侧及型胶部件制造-胎圈制造-轮胎成型-硫化及成品

检测生产工序，提升设备自动化、智能化、高效率、高稳定性，使之契合当前行业绿色、环

保、高端的发展趋势，达到扩建年产 200万套高性能全钢载重子午胎生产线的生产能力。 

4、现有工程及环境保护情况： 

厂区现有项目为“年产 200万套全钢载重汽车轮胎项目”和“燃气分布式能源项目”，

年产 200万套全钢载重汽车轮胎项目已于 2010 年 8月 18日通过原淄博市环境保护局批复，

批复文号：淄环审[2010]32 号，并分别于 2013年 6月 27日、2015年 11月 25日分两期（一

期 80万套、二期 120 万套）通过原淄博市环境保护局验收批复，验收批复文号分别为：淄

环验[2013]45号、淄环验[2015]96号，该项目现状处于正常生产状态，配套环保设施均正

常稳定运行；燃气分布式能源项目于 2023年 3月 2日通过淄博市生态环境局桓台分局批复，

批复文号：桓环许字[2023]5 号，并于 2024 年 2月 20日通过自主环保验收。现有项目废气

主要为炭黑仓储存及输送废气、小料称量配制废气、母炼废气、胶片冷却压制废气、终炼废

气、压延、压出废气以及硫化废气，经各自配套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废水主要为

半成品车间压出线冷却废水、喷淋塔废水、除盐水系统废水、纯水系统废水、余热/蒸汽锅

炉废水、循环水系统排污水以及生活污水等，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橡胶制品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27632-2011）间接排放标准和《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第 3 部分：

小清河流域》（DB37/3416.3-2018）表 2浓度限值要求后送至葛洲坝水务（桓台）有限公司

深度处理；噪声主要为密炼机、压延机、硫化机、风机等设备噪声，在采取相应的隔声、减

振、消音等措施后，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类标准要求；固废主要为废润滑油、废油漆桶、废活性炭、实验室废液（含废包装瓶）、

废催化剂、废钢丝帘线、废空钢丝、废硫化胶囊、废轮胎、废塑料纸、废纸塑袋、废塑料托









附件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XXX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